	图书馆微格使用登记表

	申请单位
	

	用途
	

	使用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微格编号
	　

	室内财产目录：                                                                                                                                                                
　
1.
　
2.
　
3.
　
4.
　
5.
　
6.
　
　
　
　
　
　
　
　
　


	申请人
	
	联系电话
	

	图书馆联系人
	王老师
	联系电话
	13549450650


备注：微格使用注意事项，请见背面《图书馆微格使用管理规定》。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图书馆微格使用管理规定》

图书馆微格教室简称微格，是学校利用现代教学设备，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和教学研究的小型教学场地，根据教学科研需要，可以提供给学校师生使用。

1.微格使用申请

学校教师或学生如需使用微格，须在智慧校园平台提交申请（学生社团由指导教师提交），说明用途、使用时间（一般不超过2个月）等，经审核同意后，使用人在图书馆五楼期刊室书面提交《图书馆微格使用登记表》（图书馆主页“公共服务”栏目可下载）一份，图书馆据实安排使用。申请人变更时，需重新申请，确定责任人，并签名确认。

2.注意消防安全

  （1）微格室内严格禁止私装电源、乱拉电线，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

  （2）严禁一切明火，严禁在微格室和馆内吸烟；
（3）严禁关闭微格室内走廊侧面窗帘；
  （4）禁止在微格室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在微格室内存放贵重物品；

  （5）不得随意挪动、损坏和动用本馆消防器材设备,学会使用防火器材，遇到紧急情况妥善处置及时报警；

  （6）人员离开微格室时要关闭门窗，切断电源。

3.爱护并保管好室内电器及桌椅等财产

  （1）微格室内设施设备，包括电脑、摄像头、桌椅、文件柜等造册登记，由微格使用负责人签名保管，使用期间人为损坏应照价赔偿；

  （2）微格室内的所有固定资产造册后不得随意与图书馆其他处室的桌椅进行调换；

  （3）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动微格结构，不得随意张贴涂抹。

4.微格使用时间要求

   微格的使用时间须与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一致，具体使用时间如下：

   周一至周五：8:00—11:30;14:30—21:30

   周六、周日：14:30—21:30          

   上午11：30，晚上21：30，微格使用人员要收拾好学习用品，关好电源，关闭门窗后离开。

  （2）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使用时间的须提前向馆长提出书面申请，经馆长同意并备案后方可使用。

5.微格使用卫生要求

    在使用微格期间，使用人要定期打扫卫生，保持室内干净整洁，桌椅物品等要摆放整齐有序。

    以上规定，请使用人员仔细阅读并执行，图书馆将对微格的使用情况不定期进行检查。对吸烟和使用大功率电器等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即刻终止使用，收回微格，并将情况通报给有关部门进行处理；若发现使用中出现其他违规问题，使用人须及时进行整改，对于拒不整改的以及严重危害图书馆安全的，图书馆将收回微格，终止其使用。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图书馆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图 书 馆

                                              2025年10月11日修订
